附件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大成路工业区国有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厂房）征收搬迁补偿方案
按照《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荷城街道大成路片区“三旧”改造工作的通告》（明府字〔2018〕31号）、《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沿江路相关区域和大成路片区产业综合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明府办函〔2018〕89 号）的决策部署，为顺利推进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大成路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佛山市高明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及安置补偿指导意见（修订）〉的通知》（明征拆〔2021〕1号）等文件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河以北、西江大道以南、祥福路以西、海华路以东区域，具体征收范围详见附件“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大成路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征收范围图”。
二、征收工作的组织实施
本项目的征收部门为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委托征收实施单位为佛山市高明区荷建市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三、征收补偿方式及签约期限
（一）征收搬迁补偿实行货币补偿。被征收人也可以选择产权置换补偿方式，用于产权置换的土地由房屋征收部门在荷城街道辖区内协调安排，且应符合高明区、荷城街道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业发展等规划要求，具体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另行协商确定。
（二）征收搬迁补偿协议签约期限：自本征收搬迁补偿方案公告之日起一年。 
四、被征收房屋（厂房）核定
被征收房屋（厂房）的权属、结构、用途、面积等以房屋权属证书所载为准；没有房屋权属证书的，结合土地权属证书、土地出让合同、政府购地合同、支付购地款凭证等证明材料进行判断，房屋面积以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出具的测绘报告为准。
五、征收搬迁补偿内容
本项目征收搬迁补偿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房屋（厂房）价值补偿及搬迁补助

房屋（厂房）等地上建（构）筑物的价值以第三方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进行补偿。对于可以搬迁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设备等，补偿搬迁费；对于客观上不能搬迁的，补偿设备残值。具体以第三方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进行补偿。
（二）临时安置措施
荷城街道办协调联系高明秋盈纺织生态科技产业园，被征收人可搬迁至秋盈纺织生态科技产业园继续生产经营，本项目不再另行支付临时安置租金补助。

（三）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一次性给予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由第三方有资质评估机构参考该企业近三年内的月平均利润进行评估，以评估的月平均利润和实际停产停业时间计算损失补偿。在不能提供近三年内月平均利润的情况下，可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服务机构按市场租金计价的方式进行评估。
2.停产停业后的员工安置补助费用

（1）人数核定：以被征收人关停搬迁或员工遣散时经荷城街道职能部门核定的企业员工工资支付人数为准。具体核定由征收实施单位会同荷城街道人社、征拆等部门办理，重大问题由荷城街道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2）补助标准：以社保部门发布的2021年度当地职工月人均工资标准作为月均补助标准。
（3）厂企停产停业的工人安置补助期限：按员工实际工作时间计付工人遣散补助时间，最长补助时间不超过6个月。
（4）员工安置补助费用与其他征收搬迁补偿费用一起支付给被征收人，由被征收人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妥善安置其员工。被征收人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应按照劳动法律规定依法给予合理补偿；如员工安置补助费用不足以支付前述补偿的，由被征收人承担相应费用，征收实施单位不承担对员工的补偿费用。
上述第（一）、（三）项补偿内容，可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以统一的包干征收搬迁补偿价格进行征收搬迁补偿，该包干征收搬迁补偿价格已包括全部应予补偿的项目和内容。
六、提前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本征收搬迁补偿方案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签订征收搬迁补偿协议，并完成自行清理征收范围内的可搬迁物品、撤出人员、移交被征收土地房屋、地上附着物，无条件注销相关产权证，办理好停水、电、气手续，并签订《移交确认书》的，一次性给予5万元提前搬迁奖励。
七、其他事项
（一）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及安置补偿指导意见（修订）〉的通知》（明征拆〔2021〕1号）、《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征收土地房屋及拆迁安置工作的指引》等高明区、荷城街道等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方案由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
（三）本方案仅适用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大成路工业区国有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厂房）征收项目。
附件：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大成路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征收范围图


